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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4/2021_2022__E5_8D_AB_

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24917.htm 卫生部关于印发《医

疗卫生机构灾害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指导意见》和《医疗机

构基础设施消防安全规范》的通知（卫办发[2006]16号）（相

关资料: 部门规章1篇 地方法规3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

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卫生局，部直属单

位，部机关各司局： 为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机构的安全管理

，加强卫生系统安全监督工作，卫生部制定了《医疗卫生机

构灾害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指导意见》和《医疗机构基础设

施消防安全规范》。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从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正常医疗卫生工作秩序、维护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的高度，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各单位主要

负责人作为本单位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要高度重视和加

强灾害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加

强检查，常抓不懈。 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已经制定灾害事故应急预案的，要根据《医疗卫生

机构灾害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一步修

改、完善；没有制定灾害事故应急预案的部门和单位，要抓

紧组织力量，积极研究制定。 三、医疗机构现有建筑物基础

设施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要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在主管

部门的监督指导下，抓紧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改建改造方案

或改进措施，并积极落实，消除安全隐患。 四、本通知自下



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 1.医疗卫生机构灾害事故防范和应急

处置指导意见 2.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消防安全规范 二00六年一

月六日 附件1：医疗卫生机构灾害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指导

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卫生系统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做好医疗卫

生机构的安全管理和灾害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保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

办法》，参照《全国救灾防病预案》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对医疗卫生机构灾害

事故的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